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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宣導標語(11860518_10433410200A0C_ATTCH2.doc)

主旨：本市辦理身心障礙證明換證作業，惠請貴單位運用LED電

子看板協助宣傳乙案，請查照惠辦。

說明：依據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規定，現持有104年7月10

日效期之身心障礙證明且屬永久效期障礙類別轉換者，本

局業已寄送換證通知單通知渠等民眾換證，為使民眾儘速

辦理換證，隨文檢附宣導標語（如附件），惠請貴單位自

即日起至104年7月10日期間運用LED電子看板協助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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